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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患病卧床不起，哥哥是否有权申
请宣告其无民事行为能力？夫妻分居多
年，丈夫下落不明，妻子诉请离婚能否获
得法院支持？约定将房产留给孩子，前夫
却擅自出售给他人，房款能否追回？……
这些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在
民法典中都能找到答案。

本栏目梳理了法院系统日前依据民
法典宣判的一系列案件，以期让读者在遇
到类似问题时，可以第一时间拿起法律武
器，依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久病卧床无法自理
无行为能力受监护

沈某2017年被诊断患有混合型痴呆、
多系统萎缩、症状性癫痫等多种疾病，长
期卧床且生活不能自理。为保障沈某合
法权益，今年1月初，沈某的哥哥向法院申
请依法宣告沈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法院收到申请后，委托相关单位对沈
某有无精神障碍、有无民事行为能力进行
司法鉴定。经司法鉴定，认定沈某无民事
行为能力。法院在随后的审理中认为，被
申请人与申请人系兄妹关系，沈某哥哥有
权向法院申请要求宣告沈某为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依法宣告沈某
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沈某的母亲同意由
其哥哥作为其监护人，法院予以确认。

【评析】民法典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
定，不能辨认或者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
的成年人，其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组织，
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定该成年人为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本案中，被申请人沈某被诊断存在影
响其民事行为能力的疾病，沈某的哥哥作
为其利害关系人，有权向法院申请宣告沈
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夫妻异地分居多年
多次诉离获得支持

徐某和汪某恋爱后结婚，婚后两人一
直在外地务工。2011年，夫妻二人因为琐
事发生争吵，随后徐某搬离丈夫汪某住
处，两人开始了分居生活。

其间，由于两人联系较少，夫妻感情
逐渐淡化，经家人朋友劝说，徐某决定结
束这段婚姻关系。2017年，她向法院起诉
离婚，后经调解申请撤诉。2019年徐某再
次向法院起诉离婚，但因其丈夫汪某下落
不明，原告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二人
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故法院判决不准予原

被告离婚。
2020年10月，徐某再次以夫妻感情

破裂向法院起诉离婚。2021年初，法院开
庭审理该案。法院经庭审查明，自2019年
判决不准予双方离婚以来，原被告分居至
今，互无往来，经调解双方感情确无和好
可能，故宣判原告和被告离婚。

【评析】承办法官介绍，根据民法典第
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经人民法
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
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
婚。本案中，徐某和汪某分居多年，感情
确已破裂，且徐某多次向法院起诉离婚，
符合民法典规定的情形，应当准予离婚。

离婚约定房产赠子
前夫擅售冻结账户

谢某和孙某婚后育有一子，2021年两
人因感情破裂协议离婚，约定将婚内购买
的一套商品房留给儿子，等儿子年满18岁
时直接过户到他名下。离婚后，孙某因经
商失败，欠下巨额外债，他打起了留给孩
子的房产的主意。不久，孙某私自将该处
房产出售，并办理了过户手续，买家将售
房款106万元支付到了房管局托管账户。

谢某得知最近孙某带人来看房的消
息后，立即来到房管局查询房产归属权，
这才得知前夫已经私自将留给孩子的房
产出售了。谢某遂前往法院起诉前夫。
法院立案庭与执行局联手，依据谢某的申

请为其办理了诉前财产保全，并于当天迅
速出动，冻结了房管局托管账户内的106
万元。

未能成功取出托管账户中房款的孙
某指责谢某小题大做，称自己卖房只是为
了渡过难关，将来挣了钱，依旧还是给儿
子。而谢某则认为孙某违背约定，私自将
留给儿子的房产出售，自私自利、贪图财
产，两人之间的矛盾再次升级。最终在法
院的调解下，谢某、孙某以及儿子达成协
议：房款中的86万元归儿子所有，由谢某
代为保管至儿子成年，谢某定期向孙某告
知保管情况。剩余20万元交给孙某用于
个人经营和偿还债务。

【评析】承办法官表示，双方签订的离
婚协议真实有效，应当依约履行。民法典
第六百五十八条虽然规定了赠与人在赠
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但
房产作为夫妻婚姻期间共同财产，仍应由
双方协商处理，私自处理于法无据。

借款到期欠债人玩失踪
证据充分还本付息

蔡某和李某是同乡。2020年6月，李
某因经商缺乏资金向蔡某借款，蔡某通过
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李某提供了借款。收
到转账后，双方约定按照月利率1%，1个
月后归还本金利息。同时，李某向蔡某出
具了借条。

借款到期后，李某先后偿还蔡某部分

本金及利息，但剩下的20余万元欠款一直
未偿还。蔡某多次上门催讨，李某刻意回
避，并删除了蔡某的联系方式。急于要回
借款的蔡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李某按
约定偿还其欠款及利息。

庭审中，原告蔡某提供了借条原件、
银行卡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与被告李某
借贷关系真实存在。法院审理后，依照民
法典对借款的相关规定，判令被告李某于
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偿还原告蔡某借
款本金20万元及利息。

【评析】合法的借贷关系应依法予以
保护。李某向蔡某借款，蔡某依约提供了
借款，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
且合法有效。双方约定按月利率1%计算
利息也符合法律规定。李某应当遵循诚
信原则，履行到期返款借款的义务。

非法占有他人商铺
限期搬离赔偿损失

某房产开发公司开发建设了一处门
面商铺，2018年2月，某装饰公司在没有
告知该房产开发公司的情况下，对门面商
铺进行了装修，并作为其经营门店使用。
房产开发公司发现这一情况后，敦促该装
饰公司立即搬离，并恢复商铺原貌。但直
到2020年6月，装饰公司仍未搬离，其间
也未与房产开发公司协商解决问题，房产
开发公司遂将装饰公司起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后查明，原告房产开发公
司确实拥有该处商铺的产权，被告装饰
公司在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占用该处
商铺，并进行了装修作为经营门店使用，
已经侵害了原告的物权，因此应依法恢
复该处商铺的原状并搬离，被告侵占商
铺期间给原告造成的租金损失也应当予
以赔偿。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法院判
决被告装饰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将商铺恢复原状并归还给原告，赔
偿原告占用商铺期间每月427元的租金
损失，同时赔偿原告合理支出的公证费
2000元。

【评析】承办法官介绍，该案中被告的
侵权行为虽然发生在民法典实施前，但侵
害后果一直延续到民法典生效后，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侵权行
为发生在民法典施行前，但是损害后果出
现在民法典施行后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
民法典的规定。故依据民法典作出以上
判决。

范天娇 汪涛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解析之（四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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